迪庆州安监局2017年度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一、基本情况
1、我局2015年度独立核算单位共1个，单位录入1户，占单位数的100%。
2、行政单位1个，编制总数为17人。其中：行政编制为12人，工勤编制为2人，事业编制为3人。实有16人。其中：行政11人，工勤2人，事业3人，退休反在职3人，正式退休1人。车辆编制数3辆，实有3辆。
二、部门职能
1、贯筑执行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，负责组织起草安全生产综合性规章草案，拟订安全生产重要规划，及时掌握全州安全生产形势，协调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。
2、综合监督管理全州安全生产工作。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，指导协调、监督检查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县（市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的安全生产工作，监督检查并通报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执行情况，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州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。
3、按照分级、属地原则，依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（特种设备除外）、材料、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。监督检查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。依法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。
4、按照权限承担非煤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准入管理责任，依法组织实施并指导监督安全生产准入制度，负责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。
5、承担工矿商贸作业场所（煤矿作业场所除外）职业
卫生监督检查责任，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许可证的管理工作，组织查处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危害事故和违法违规行为。
     6、负责全州伤亡事故的报告、统计工作，发布安全生产信息；根据迪庆州人民政府授权，牵头组织、协调较大事故的调查处理和办理结案工作，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；协助调查处理较大以上事故。
      7、负责监督检查职责权限范围内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（以下简称“三同时”）情况。
      8、负责组织指导并监督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煤矿除外）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煤矿除外）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的考核工作，以及除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规定以外的特种作业人员（煤矿除外）的安全资格考核、发证工作；负责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和职业安全培训工作。
      9、对从事安全生产评价、安全培训、安全咨询等工作的社会中介组织进行监督检查；在职责范围内监督管理安全评价工作。
      10、负责协调指导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，负责组织旨挥和协调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。
      11、研究拟定全州安全生产科研规划，组织、指导全州安全生产新技术的推广应用，开展安全生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。
      12、承担州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具体工作。
      13、承办迪庆州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三、预算单位收支情况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3961601.63元，比2016年增加了900596.56元。
四、预算单位收入情况
（一）本级财力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－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－行政运行2593207.44元，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、水电、取暖、车辆运行维护、包干经费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。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－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－一般行政管理事务350000.00元，用于安全生产专项监管业务经费及安委会办公室工作经费支出。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－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－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专项100000.00元，用于安全生产联合执法经费支出。
（二）本级财力支出按经费科目分类情况
基本支出3511601.63元，比2016年增加了1050596.56元；
项目支出450000.00元，比2016年减少了150000.00元。
五、基本支出预算变动的主要原因
2017年度部门预算基本支出3511601.63元，比2016年度增加了1050596.56元，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的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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